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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修订事项的说明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之江生物”）

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发行上市”），并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

[2020]354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作为之

江生物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人律师，根据《审核问询函》要求进行了回复并出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现对《补充法律意见（一）》中“《审核问询函》问题 2 二、发行人受到中国证

监会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19 号）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的具体内容、原因及整改情况，上述处罚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部分回复进

行修订和完善，具体说明如下： 

一、 修订说明 

对发行人因现场检查被证监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重大

违法违规的相关回复进行修订和完善。修订原因为存在标题没有与相关结论统一

的情况，现已更正，同时对该监管措施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进行论述。 

二、 《补充法律意见（一）》具体修订情况 

原文： 

“（二）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1、证监会此次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 

根据《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一条规定：“出具

警示函，是指实施机构将有关风险状况或者违法违规事实书面告知当事人，警示

其关注经营风险，要求其及时补救的监督管理措施。”上述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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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措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

不属于行政处罚。 

2、证监会此次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证监会依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发行人

采取监管措施，其中五十五条具体规定为：“发行人、保荐人或证券服务机构制

作或者出具的文件不符合要求，擅自改动已提交的文件，或者拒绝答复中国证监

会审核中提出的相关问题的，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轻重，对相关机构和责任人员

采取监管谈话、责令改正等监管措施，记入诚信档案并公布；情节特别严重的，

给予警告。”发行人因构成该条规定所述的行为被证监会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

施，未被给予警告，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3、发行人已进行整改 

发行人已在本次申报前对警示函中关注的问题逐条进行整改，同时组织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一步学习包括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在内的多项制度，强化对公司治理并对内

控管理予以高度重视。 

4、综合结论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

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发行人已进行整改，综上，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不会对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修订后回复（楷体加粗部分为修订内容）： 

“（二）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1、证监会此次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 

根据《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一条规定：“出具

警示函，是指实施机构将有关风险状况或者违法违规事实书面告知当事人，警示

其关注经营风险，要求其及时补救的监督管理措施。”上述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

管措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

不属于行政处罚。 

2、证监会此次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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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依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发行人

采取监管措施，其中五十五条具体规定为：“发行人、保荐人或证券服务机构制

作或者出具的文件不符合要求，擅自改动已提交的文件，或者拒绝答复中国证监

会审核中提出的相关问题的，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轻重，对相关机构和责任人员

采取监管谈话、责令改正等监管措施，记入诚信档案并公布；情节特别严重的，

给予警告。”发行人因构成该条规定所述的行为被证监会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

施，未被给予警告，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3、证监会此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法律障碍 

发行人受到证监会依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非因发行人前次申报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重大遗漏或欺诈上市的情况，上述事项不涉及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同时，经核

查，证监会对发行人出具的警示函中的具体内容不涉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十三条所列的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以及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被证监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未导致发行人不满足上述科创板发

行条件，未对本次发行构成法律障碍。 

4、发行人已进行整改 

发行人已在本次申报前对警示函中关注的问题逐条进行整改，同时组织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一步学习包括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在内的多项制度，强化对公司治理并对内

控管理予以高度重视。 

5、综合结论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

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且不涉及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未导致发行人不满足

科创板发行条件，发行人已进行整改，综上，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不会对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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